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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行政诉讼吗？一起村民诉乡政府不给予结婚登记案的分

析 [案情] 原告：张珠钦，女，27岁，汉族，闽清县人，住闽

清县省璜乡官洋村。 原告：陈梅恭，男，37岁，汉族，闽清

县人，住闽清县白梓乡梓山村。 被告：闽清县省璜乡人民政

府 法定代表人：俞刚，乡长。 原告张珠钦的丈夫吴某某因患

精神病久治未愈，后来服毒自杀亡故。经人介绍，张珠钦与

白梓乡梓山村村民陈梅恭相识，双方经过数月交往，自愿结

婚。但张珠钦的再婚遭到夫亲家属的阻挠，他们要张珠钦还

清二千多元的债务，并要张珠钦将四岁女儿留下，只让其带

去不满周岁的儿子。因而官洋村村委会以张珠钦债务未清偿

等理由，拒绝为她出具婚姻状况证明，张珠钦多次要求，仍

遭到拒绝，于是向闽清县人大常委会写了求援信，同时也向

县妇联反映了情况，要求县人大常委会、县妇联根据婚姻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维护其母女的合法权益

，依法给予办理结婚登记以及户口粮食迁移手续。县人大常

委会收到求援信后，即将该信转给省潢乡政府，要求认真处

理，依法给予解决结婚登记问题；并申告乡人大依法进行监

督，要求县民政部门、县妇联予以支持；同时，告之张珠钦

、陈梅恭可直接去找乡长等主要负责人解决问题。之后，张

珠钦、陈梅恭根据县人大常委会的答复，多次去省潢乡政府

，要求解决结婚登记问题，乡人民政府也曾派员到官洋村进

行调查，但是乡政府工作人员仍以张珠钦对债务清偿等问题



与原夫家的有关要求未达成一致，以及没有婚姻状况证明等

理由，而未依法给予办理结婚登记。 后来，张珠钦、陈梅恭

再次到乡政府，又一次具体陈述了村委会拒绝出具婚姻状况

证明的事实，并出具了双方身份证以及陈梅恭的婚姻状况证

明，要求乡人民政府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分

别给予办理结婚登记。乡政府工作人员重申了乡政府要等债

务清偿问题解决之后，村委会出具了证明，才能给予办理结

婚登记的意见。张珠钦、陈梅恭遂以乡政府作为婚姻登记机

关，不履行法定职责，不给予办理结婚登记为理由，向闽清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

，及时办理两原告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被告辩称：1.乡

人民政府不给张、陈二人办理结婚登记，是根据《婚姻登记

办法》第一条中关于申请结婚的男女双方，须持婚姻状况证

明，否则不予登记的规定；2.原告要村里开具婚姻状况证明

，如果受到阻挠和干涉，可申请乡政府解决。故请求法院驳

回原告之诉。 [审理与判决] 闽清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开庭

进行审理。在本案审理期间，省潢乡宫洋村委会出具了张珠

钦“婚姻状况证明”，随后陈梅恭、张珠钦到陈梅恭户籍地

白梓乡人民政府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张珠钦、

陈梅恭以官洋村委会又出具了经省潢乡政府盖章认可的张珠

钦的婚姻状况证明书，领取到结婚证为由，向法院申请撤诉

，闽清县人民法院经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之规

定，作出裁定：准予张珠钦、陈梅恭撤回起诉。 [评析] 本案

的关键问题是婚姻登记（包括结婚、离婚、复婚登记）性质

的问题，即乡政府准予或不准予婚姻登记的行为性质，是否

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何种（具体）行政行为，是否



具有可诉性。 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组织）依法实施行政管理，直接或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

行为。行政行为的构成要素有三个：第一，主体要素，即只

有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及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才

能作出行政行为；第二，职能要素，行政行为是行使行政职

权，实施行政管理的行为；第三，法律要素，行政行为是法

律行为，是行政主体依法作出的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根据

我国《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条的规定：“婚姻登记管理

机关，在城市是街道办事处或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

的民政部门，在农村是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显然

，区、市民政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都是行政机关，而街道办

事处有了该项法规的授权也成为适法主体。婚姻登记行为直

接决定着相对人的婚姻状况，对婚姻的登记管理是上述部门

机构的法定职责，因此，乡政府准予或不准予婚姻登记的行

为是行政行为。 在行政法学理论上，从广义上说，登记同许

可、认可、注册、批准等一类行政行为均属于行政许可的范

畴。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以书面证照或

其他方式允许相对人从事某种行为、确认某种权利、授予某

种资格和能力的行为。其特征为：首先，许可是行政主体实

施的一种行政行为；其次，许可是被动的依申请而作出的行

为；第三，许可是准许申请人从事某种活动的行为。从严格

意义上说，行政许可不同于认可和登记，许可是一种自由裁

量行为，而认可和登记却是羁束行政行为；许可以全面禁止

为前提，个别解禁为内容。认可、登记则不一定以禁止为前

提，也不一定是个别解禁的结果；许可以限制从事某种活动

的自由为目的，认可、登记则是对某一事实的官方承认、记



录，以便备查；许可是一种赋予法律权利和资格的行为，而

认可、登记是对已有权利的确认和记载，并没有赋予新的权

利。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国家依申请实施

的一种监控管理手段，这使得对其用同一种法律规范加以调

整成为可能。具体而言，行政许可应坚持以下原则：（1）法

定原则，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必须予以准许 ，不得在

法定条件外附加任何条件；（2）效率原则，必须在规定期限

内准许；（3）公正原则，不得歧视性对待；（4）公开原则

，无论许可还是登记，法定条件都应公布。其他还有合理裁

量、便民原则与救济原则等。在行为程序上，从申请到审批

都遵守科学的顺序和步骤，注重部门协调统一，并设置签收

、说理等具体环节。在收费上，也应当合理。 婚姻登记作为

一种行政登记管理行为，自然也属于广义的许可范畴。首先

，登记应由男女双方提出申请；其次由登记管理机关进行审

查，由其决定准予或不准予登记。这些都符合许可的基本形

态特征。 行政许可作为我国行政部门一项运用广泛的行政管

理措施，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自然应

给予行政相对人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明确了可能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中

第四项“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

，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不予答复的”规定可以说即是将行政

许可纳入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由于许可与登记行为存在

客观上的差异，因而婚姻登记申请人是否能依据此条提起行

政诉讼一直有争论。笔者认为，有损害就应当有救济，从保

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在没有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

对婚姻登记证书作出扩大解释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也应受理



此类案件。所幸的是司法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做的，1994年

国务院通过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

“当事人认为符合婚姻登记条件而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不予登

记的或者对处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申请

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

诉讼。”最终在立法上肯定了这一点。本案中，乡人民政府

对于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申请人不予登记，违反了《婚姻登

记办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确实维护了申请人的

合法权益，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但是我们仍应看到，随

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行政许可制度的适用范围会日益广

泛，形式也会多种多样，仅靠单行法规来解决相对人的救济

途径问题是不够的，将包括登记、批准、认可在内的各种形

式的许可纳入统一的行政许可法予以规范是必要和科学的，

既便于行政机关统一、高效实施行政许可，又便于相对人对

行政机关进行监督，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